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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完所有假期后，西安市民杜先生仍
选择在妈妈最后的日子陪伴她，之后便
收到了单位一纸通知：因旷工，解除劳动
合同。

单位：曾多次通知杜先生，但其
未上班也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

50岁的杜先生，1998年入职陕西某研
究院，被“开除”前是该院下属子公司“陕西
某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会计。

2021年 4月中下旬，在家照顾病危母
亲的杜先生突然收到单位通过快递发来
的“解除劳动合同书”。

根据通知书的相关表述：杜先生自
2020年12月28日开始休假，但自2021年3
月 1日起一直没有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公司考虑到其实际情况，同意其先请假后
补办手续。2021年 3月 23日，单位向杜先
生发送了《上岗通知书》，明确其申请的护
理假期已逾期 3天，要求他 2021年 3月 24
日返岗，并提供老人相关诊断证明、住院证
明材料，完善之前补请的请假手续。2021
年 4月 7日，单位再次向杜先生发送了《上
岗通知书》，并要求他在2021年4月9日前
返岗，但截至2021年4月15日，杜先生未到
岗上班，也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

最终，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陕西某科技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考勤及请休假管理办法》
第八条“连续旷工3天（含3天）或一年内累
计旷工10天（含10天）及以上者，属于严重
违纪行为，除扣发旷工期间的所有工资和
补贴外，提请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
与杜先生解除劳动合同。

“我必须在妈妈最后的日子，为与
我相依为命的她撑把伞”

对于单位的通知，杜先生说：“母亲在
2021年 5月 15日病逝，收到解除劳动合同

的通知时，我在照顾病危的母亲。”
杜先生自述自己的家庭情况特殊，他

离异且父亲已离世，家中只剩母亲相依为
命，月薪多年来一直是3000多元。“2017年
7月，我妈因脑梗入院治疗留下后遗症。”
杜先生说，“此后几年，还患上老年痴呆
症，病情时好时坏。”

杜先生表示：“2020 年 11 月，我有天
下班回家，发现我妈躺在客厅的地上。
我扶她起来后，她说摔倒后没有力气起
来。我觉得她状态不好，此后我每天中
午都要赶回家看看老人。但大约又过了
1个月，中午回家时，我发现她又倒在卧
室床边，磕掉了牙，而且地上的血渍都干
了。我猜她摔倒的时间已经挺长了。我
很心疼，但老人家固执不住院，我决定请
假陪她。”

杜先生说，母亲是退休公务员，住院
报销比例不低，但就是不愿意住院。

此后，杜先生开始频繁休假。“先后
使用元旦、春节、年休、独生子女陪护假，
还休了 20天事假，再无假可请了。”杜先
生说，“但妈妈的病却更加恶化了。我记
得有次扶着她去马桶小便，我转身搭了
一个她的小尿垫，老人就从马桶上摔倒
坐在地上。老人这样的情况，我必须陪
着她，担心她再次摔倒。”

杜先生说：“我从没对自己陪伴母亲
的行为后悔过，即使因此被单位辞退，我
仍觉得必须在妈妈最后的日子，为与我相
依为命的她撑这把伞。”

“单位也有单位的规章制度，至
少得履行请假义务吧”

4月 10日上午，笔者和杜先生一同前
往陕西某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待许久后，
终于见到企管部门的负责人。

该负责人称，因单位机构调整，当时
处理杜先生相关事项的部门已被合并，工
作人员有的已经离职。

对于单位对杜先生解除劳动合同的
处理，该负责人多次强调说：“站在子女的
立场，我十分理解杜工的选择和困难。但
从单位管理的角度，杜工已经休完了所有
员工可以休的假期，并且旷工多日，企业
运行也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与
制约。”

但杜先生并不认可上述回复，他质疑
说：“企业是否只是针对我执行了严格的
规章制度？还是针对所有员工都同样严
格地执行了规章制度？”

对此，该负责人称：“杜先生绝不是单
位第一位遇到照顾老人难题的员工，也不

会是最后一位。如果杜工质疑我们的处
理，也可以向单位的纪检部门申诉。”

4月 10日下午，该单位 3名相关工作
人员提供了杜先生所有的请假记录，其中
一名工作人员说：“作为企业员工，杜工至
少得履行员工的请假义务吧。”

据该员工提供的请假记录显示，杜先
生在2021年3月1日和3月19日两次补请
共计 20天的护理假，其他 4次请假均是提
前申请。

“作为员工，杜工并不积极和我们沟
通，我们都是多次催促才请假。而且 3月
19日之后，杜工再就没有请过假。这已符
合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了。”
该工作人员说。

但对于该工作人员的上述说法，杜先
生再次说：“单位的请假系统设定的事假
只有 20天，我已经用完了所有我能请的
假，不是我不请，而是我根本请不了假
了。而母亲身边又不能离人，我也无法到
单位办理手续。”

杜先生还提到，单位曾派员工到家中
看望母亲，也能证明一些情况属实。

此外，杜先生也曾致电当时单位人
事部门的同事说明自己的难处，询问是
否有别的途径，但对方的回复是“按规
定办”。

■相关链接■

对于杜先生的遭遇，笔者采访了一
些市民。

刘先生说：“杜先生的难题是诸多独
生子女即将面临的困境，也暴露出在独生
子女赡养老人相应制度设计方面诸多需
要改善的环节。比如，独生子女护理假是
否能根据照顾老人的需要进行调整？”

庞女士说：“杜先生的遭遇正是很多
独生子女最关心的问题。如何保障独生
子女在兼顾工作的同时又能为父母尽
孝，是需要全社会正视的问题。”

何先生说：“仅就杜先生的遭遇，我
认为企业做得实在缺少人文关怀。难道
不该根据杜先生妈妈的病情给予适当的

照顾吗？规章制度虽然是死的，但制度
也应容情。”

冯先生则表示：“我很同情杜先生，
但企业也有企业的规章制度，如果对杜
先生一人特殊对待，是对其他员工的不
公平，也是对公司规章制度的破坏。”

□付启梦

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相应制度需要改善

•单位：未上班也不请假，因旷工违反规章制度被解聘
•员工：系统设定的事假只有20天，根本再请不了假
•市民：这是诸多独生子女即将面临的困境

员工休完所有假期后
继续照顾病危妈妈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近日，西安中顺家政公司用手机直播的形式开展母婴培训。据了解，该公司是西安市总工会下
属单位，自去年8月份至今已直播40余场，主要针对因时间、家庭、地域等各种原因不能前往培训地
点上课的学员进行服务。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事件回顾
曾先生2021年7月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

书面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两个月，每月工资
5000元。另外还约定：曾先生若解除劳动关系，
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公司，否则公司有权扣除一个
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同年 10月 31日，曾先
生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从 11月 1日起，曾先生
未再出勤。

当曾先生向公司追要 10月份工资时，遭到
公司拒绝。双方协商未果。曾先生申请劳动仲
裁。2022年 1月，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公司向
曾先生支付10月份工资5000元。

公司不服，向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
裁裁决。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合同约定曾先生未
提前一个月通知公司需扣除一个月工资，其性质
不属于“代通知金”，而是违约金，该约定违反劳
动法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专家解读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谢炳城表示：“‘代通

知金’是指企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未能提前一个月通知员工，向
员工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代替’通知期的一种
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员工即使是‘即辞即走’，只要没
有给企业造成损失，企业不得主张员工赔偿。是
否造成损失，由企业负责举证，不能举证的，员工
不需承担赔偿责任。”谢炳城说。 □朱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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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丁珂 刘祥胜）今年以来，陕建三建集团南关村综合改
造项目部坚持落实企业农民工工资管理制度和要求，确保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落到实处，持续保障农民工权益。

据了解，该项目部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
各项制度，积极协调建设单位通过专用账户支付农民工工资，保障工
资按月支付到位；在管理过程中及时收集、更新、完善农民工工资相
关资料，强化农民工制度过程控制，同时严控项目实名制打卡率，使
农民工实名制系统打卡率工作稳步推进。

近日，该项目部获“碑林区 2022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陕建三建集团一项目部

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支付

近日，陕西北方民爆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现场+视频”的形式，
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专题培训，进一步强化员
工安全生产认知和风险检查、隐患排查整治能力，树牢全员安全生
产意识。 □元乔 摄

职工欲跳槽，尚未与新单位达成明确
一致意见就辞去了原工作，而新单位此时
却明确表示对该职工不予录用。跳槽不
成反失业，职工认为新单位违反诚实信用
原则，应该赔偿自己的失业损失。他的诉
求能获得支持吗？

案情简介
金某原是 A公司的行政文员。2020

年 5月 18日，金某通过网络与B公司取得
联系，欲在该公司寻求一个职位。经过面
试，B公司口头表示，如果金某能够接受薪
资标准可以走后续流程。5月 25日，金某
向A公司提交辞职申请，得到A公司的肯
定答复后，于次日回复B公司具体入职时
间。然而，B 公司的答复却出乎金某意

料。该公司表示，因原定岗位暂停招录，
金某的入职审批未通过，同时，向金某发
送了不予录用通知。此时，A公司也向金
某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金某认为，自己向A公司提出辞职后，
该公司表示同意，同时出具了离职证明。
由于B公司不诚信的行为给自己造成了损
失，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其赔偿自身失业
损失。

B公司表示，该单位并未向金某发出
入职要约。双方对入职时间、是否录用还
在沟通中，属于要约的前期磋商阶段。B
公司未要求金某解除与原单位的劳动关
系，未发出入职通知，合理信赖无从产生，
故不同意金某的诉讼请求。

结论
双方尚未达成合意 拟跳槽单位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五百条规定，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

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
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
则的行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条是民
法典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缔约过
失责任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违反
先合同义务，致对方信赖利益损失应依法
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先合同义务是指当事
人在缔约阶段，按照诚信原则应承担的协
助、通知、保护、忠实等义务。招聘单位在
招聘过程中，如果违反先合同义务，违背其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应尽的义务，造成应聘
者信赖利益损失的，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此外，《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
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因此，劳动者与招聘单位之间正式建
立劳动关系是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标
志，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需要遵循法律规定，

若违法解除也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B公司在沟通后并未明确作

出是否与金某确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
更未向其发送录用通知，同时亦明确告知
金某如果能够接受薪资标准将“后续”“走
流程”，因此B公司与金某之间的沟通不足
以使金某产生 B公司已录用其入职的信
赖。同时，B公司在当日即向金某发送不
能录用的通知，未违背其应依据诚实信用
原则所尽的义务，而金某接到B公司关于
不能录用的通知时，尚未与原公司解除劳
动关系。故在B公司已告知金某不能录用
之后，金某由于自身原因，仍然选择与原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而出现失业情况发生，
所产生的后果及损失应由金某自行承
担。据此，金某主张B公司赔偿其失业损
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
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驳回了金某的诉求。□哈欣

跳槽不成反失业 造成损失谁担责

（上接第一版）
在张志峰的推动下，民乐村还创新机制，变分散经营为由村集体

成立农民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成为社员，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
播种、田间管理。每年年底卖完粮，村民按照自家土地所占比例得到
分红，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民乐村的生产面貌焕然一新。社员们应用大型农机开展规模化
经营，浇灌施肥实现科学化。在先进技术和改革机制的共同驱动下，
村里的黑土地变得生机勃勃。

“咱庄稼人靠的是土里生金，把地养好，咋算也不吃亏。”村民张
志华说，今年合作社给他分红41000元，比去年多了6400元。

“对，咱也不能总惦记国家补贴，养好黑土地，咱们守土有责。”经
过讨论，社员们一致同意秸秆深翻还田今后要继续坚持。

“村里的黑土地越种越肥，粮食产量稳了，村民们日子也会越过
越‘肥’。”张志峰说。

（三）农民的故事
【总书记这样说】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

提升农民素质素养，育好用好乡土人才”。
【变“闲”的老把式又忙活起来了】
这几天，65岁的种田老把式赵法江“宅”在种植基地，戴上老花

镜，对着电脑敲击键盘——忙着学习智能化农机设备的操作技术。
2021年，记者曾采写过吉林省大安市海坨乡三业村里种田老把

式的故事。当时，因为农场陆续普及卫星、无人机、大型自动化机械
等高科技农业种植设备，勤快了一辈子的赵法江高高兴兴地“闲”了
下来。

“今年可没法儿再‘闲’了。”赵法江说，田间安装的智能化设备越
来越多，要学习的操作也就越来越多。既要精准遥控无人机施肥打
药，还要读得懂卫星反馈的土壤墒情、病虫害数据；既要会操控无人
播种机、插秧机，还要熟练操作“云”系统适时灌溉……春意正浓，他
忙得脚不沾地。

“想要精益求精、年年增产还得自己勤琢磨、勤摆弄。”正琢磨着
今年如何进一步增产时，他在网上看到一些农民熟练掌握智能化农
机设备的操作技术，有效提升了农机性能，实现了增产。老把式“闲”
不住了，决心自学这门新“手艺”。

“我也不是瞎摆弄，整不明白的时候，我就请教村里的小先生
们。”为了真正掌握这些新技术，老把式常常向种植基地的青年技术
人员虚心求教。从手机操作无人机的技巧到卫星影像信息数据的解
读，技术员们教得耐心，他学得用心。

“赵叔那也是我们的老师啊。”种植基地成员之一、吉林省佰强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葛艳俊说，“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灌水放
水，他有不少独特经验，帮我们提高了技术设备使用的效率。”

（四）产业的故事
【总书记这样说】
2022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
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
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
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彩色”的古桑树】
4月的山东春光明媚，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里，6000多棵古桑

树枝丫漫天伸展，新绿的桑叶布满枝头，树下是果农忙碌的身影。
“打惊蛰开始就忙起来了，正给桑树防虫呢！”68岁的夏津县苏

留庄镇西闫庙村村民闫发刚说。
黄河多次改道形成的大量沙丘地曾长期困扰夏津，当地有民谣

唱道：“无风三尺土，有风沙满天，关门盖着锅，土饭一起咽。”
千年来，人们植桑治沙，绿油油的古桑树在沙丘中守护了一代代

夏津人。近年来，它们又为村民们更加幸福的生活撑起一片天地。
2018年，“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评

审，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西闫庙村将大部分古桑树
归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中，由村民继续管理。古桑树有了集中管理、
展示的园区，特色旅游产业随之红火起来，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
来。如今，每年5月19日至6月20日当地都要举办椹果生态文化节，
古桑树成了“红彤彤”的迎客树。

更让村民兴奋的是，古桑树还是“金灿灿”的摇钱树。
夏津桑椹鲜果糖分高，即便用传统冷链运输也极易变质，只能现

场采摘或售卖。过去，每年五六月，果农们守着卖不出去的椹果愁眉
不展。

如今，一方面兴旺的旅游产业带来了大批游客消费；另一方面，
近年全国农村道路交通与新型冷链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夏津桑
椹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桑椹鲜果 2元一斤都不愁卖，我家一年下
来收入能有四五万元！”闫发刚说。

不仅如此，依托古桑树的特色农业在当地也是越来越旺。夏津
县传峰椹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刘传峰打造出一条“古桑
树产品链”：4月可以采摘新椹芽制作椹芽茶；5月制成桑椹干；6月制
作桑叶茶；到 9月、10月落霜之后，桑叶还能制作成具有保健养生功
能的霜桑茶……

“这些产品不仅在本地有旺盛的需求，在上海、浙江、四川、河南
等地市场上也是供不应求。”刘传峰说。

村民有收益，产业有延伸。黄河故道边的“彩色”古桑树将香甜
滋味带进了村民的生活，为幸福生活奋斗的父老乡亲在乡村振兴之
路上正书写着新的篇章。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